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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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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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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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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理
夏
里
奧
狄
氏
對
此
政
策 
頰
爲
自
滿

00 

急
卽
赴
參
衆
兩
院
宣
吿
。。但
財
政
部
長
克
氏
遂 

一壬請辭職6
b

霍
議
員
地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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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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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 

e
 法
議
員
提
倡
爭
海
權 

巴
黎
三
日
電
。P
海
軍
委
員
土
議
幽
茄
吉
暨
氏 

。。是
日
在
毒
院
提
出
海
軍
預
算
表
。。據
稱
英 

美
旣
欲
分
領
七
大
海
之
主
權
。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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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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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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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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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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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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